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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市对于“防范虚拟币”非法活动进行风险提示，业内纷纷猜测
此次活动是否会全国统一活动；将如何影响币价；已发币还想好好干的项目方应该
怎么办？昨天在某道口授课时也有同学提问了相关问题，一并作答：

文章脉络：

1. 排查的重点是境内发币和境外ICO内地宣传销售；

2. 或全国统一行动，防范老百姓盲从被套；

3.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小组，并非虚拟币监管机关。

排查重大，明确清晰

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，Libra影响力的持续，矿机生意稳定（嘉楠科技昨晚在美上
市），链圈币圈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但是
我国对于境内发币的法律定性并没有
丝毫改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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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果在境内进行ICO或变相ICO，我国法律会将其认定为：非法公开融资行为，
涉嫌违法犯罪。

这里澄清一个误会，并非只有资金盘会被打击；也并不是不动法币（含外国法币）
就是安全的，ICO募集比特币以太币的行为同样是非法的。

当币圈朋友嘲笑资金盘的时候，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。从当前形势看，未来3-5年
不会改变对于ICO的法律定性，除非有特别的变量出现。

关于境外ICO在
国内的“宣传”“引流”“代理
买卖”，我国一直秉承严肃处理的态度
。2017年9月4日之后，大量虚拟币交易所迁至海外，在海外谋取了当地国的合法
身份，但是在其他国家合法的业务在我们国家不一定合法（请脑补对于嫖娼的不同
看法）。

然而，从国内迁出的很多交易所，其用户还有大量中国老百姓（无需否认），虽然
表面上交易所会使用中等水平的KPI技术排斥中国人+美国人购买虚拟币，但实际上
还是不断诱惑中美两国人民投身“炒币大业”。

这让我想起了香烟广告，不敢明着打某烟广告而是透过造新闻、宣传集团（其他板
块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，从而诱使消费者深陷其中，从中牟取暴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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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要幻想扶正立牌坊

每次听到币圈朋友问：咱监管部门最近有什么新态度？俺就有种扼腕的叹息感，非
法生意哪里有什么监管机关呢。

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小组是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
的机关，而非促进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机关。

相较于，互联网金融曾经的主力网贷P2P行业，其拥有《网贷暂行管理办法》和银
保监会网贷处等监督管理；而虚拟币行业，并没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监管机关予以
促进和监管。对于非数字法币和Q币类之外的可上交易所炒作的虚拟币，我国法律
给予了“负面评价”。

2013年对于比特币认可其为“特定的虚拟商品”，司法实践中，对于以太币给与与
比特币同等的“财产属性”保护；但是
对于两个主流虚拟币之外的币种，司法实践中并未真正作为“财产”看待而是认为
其只是“一堆数据”，而126个数能否组合成值钱的公允商品，值得怀疑。

因此，近1年来，涉币案件的罪名开始发生了变化，由诈骗罪往非法获取计算机信
息系统数据罪上演化，未来随着社会对于虚拟经济的看法发生更迭，也许还会从非
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再返回诈骗罪（理由是虚拟币实际上承载着财富累积
功能）。

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恩读者！

声明：本文为入驻“火星号”作者作品，不代表火星财经官方立场。
提示：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须谨慎，本资讯不作为投资理财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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